
Deuteronomy 12-16 申命記 12-16 章

Special Laws 特殊的條例(申 Deut. 12-26)

The Holiness of God 聖潔的神(申 Deut. 12:1-16:22)

I. Law concerning the central sanctuary（申 12:1-28）

關於敬拜神地點的律例

1. 申 12:1-3

a. 從這一段的聖經, 命記 12 章到 16 章, 我們再一次看見, 我們的神是怎麼

樣的一位神. 我們的神是一位聖潔的神, 公義的神.

b. 所以, 神教導他的百姓如何活在他的面前, 成為聖潔的子民, 祭司的國度.

c. 新約也有同樣的教導.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d. 這些律法, 誡命, 律例, 典章, 不是用來捆綁我們, 拘束我們, 挾制我們, 而是

要叫我們蒙福.

e. 換句話說, 當我們居住在神的祝福之”內”, 我們就不會落在神的祝福之”

外”.

f. 在這裏，神吩咐摩西命令以色列人, 徹底摧毀迦南人侍奉偶像的地方, 無論

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

g. 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

刻的神像，並將它們的名從那裏除滅。拆毀, 打碎, 焚燒, 砍下, 除滅。

h. 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和神的聖純度有關.

i. 我們的神是忌邪的神. 十誡中的第一條，出 20:3，“除了我以外，你們不

可有別的神.”

j. 造物主絕對不容許任何受造物, 分享祂的榮耀.

k. 賽 42:8，”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

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l. 賽 40:25-26，“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 26 你們向

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

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m. 宇宙萬物之中, 無人無物, 可以和他相比. 自有永有. 昔在, 今在, 永在. 無所

不知,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n. 天文學家 James Jeans(1877-1946)說, 天上的星星的數字, 比海邊的沙還要

多. 一般的科學家非常的納悶, 他們沒有辦法解說, 那叫所有的日月星辰, 按

著它們的軌道日月運行的莫大的能量, 從那裏來的呢? 他們大惑不解.

o. 我們只能在聖經裏頭找到答案. 來 1:3, “(主耶穌)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

有.”

p. 這位大能的神, 也是忌邪的神, 聖潔的神.

2. 申 12:4-7

a. 任何取代了神地位的人、事、物都是偶像.

b. 除掉”外面的”偶像還比較容易，除掉”裏面的”偶像卻困難得多.

c. 迦南人在高處與大樹下敬拜假神，又立石頭的”柱像”代表男神，立起”木

偶”代表女神.

d. 他們的獻祭儀式包括與廟妓行淫、焚燒兒女、占卜、觀兆、行邪術、交鬼，

都是耶和華神所憎惡的.

e. 摩西要求以色列人, 上大到神所選擇的地方, 去敬拜祂的名.

f. 神從各支派中, 選擇何處為立祂名的居所，就當往那裏去求問.

g. 為什麼要這樣做? 神不要他的百姓和外邦人有參雜, 和迦南人同流合污.

h. 神曾經選擇示劍(Chechem), 伯特利(Bethel), 示羅(Shiloh)和耶路撒冷

(Jerusalem)作為”立祂名的居所”.

i. 新約的教導是什麼? 約 4:21-24, “耶穌說, 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

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

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

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j. 耶穌的意思是? 地方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神,

因為我們的神是靈.

k. 今天, 我們在我們的心裏, 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我們的神.



3. 申 12:8-12

a. 摩西指示他們如何在迦南地敬拜神.

b. 以色列人要把所有的供物帶到神所選的地方，為神的祝福而歡欣鼓舞

c. 那時要將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

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神所選擇要立為祂名的居所.

d. 惟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要在那裏獻燔祭，行我一切所

吩咐的.

e. 你們和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華－你

們的神面前歡樂

f. 在神面前歡欣, 鼓舞,歡喜, 快樂. 多麼美妙!

4. 申 12:13-14

a. 摩西強調謹守遵行神這些命令的重要性.

b. 這一段經文裏頭, 提到安息日的地方. 對神的百姓來說, 他們安息的地方是

在迦南美地.

c. 但對我們新約的聖徒來說, 迦南只是一個預表. 我們的安息的地方, 是在耶

穌基督裏頭.

d. Mat.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e. 來 4:3,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

f. 在基督裏，才是唯一可以敬拜神、事奉神的地方. 林後 6:16, “我要在他們

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5.申 12:15-16

a. 摩西指導百姓, 有關宰殺用於膳食的動物的條例.

b. 在你各城裏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分，隨心所欲宰牲吃肉.

c. 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

d. 進了迦南地以後，神停止了嗎哪的供應, 開始可以吃肉.

e. 只是不可吃血，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 因為為生命在血裏頭.



5. 申 12:17-19

a. 日常飲食用的肉和獻祭的肉的吃法, 有所不同.

b.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在城裏吃祭物。

c. 食用的肉, 要食在聖所裏, 在上帝面前做成，作為感謝祂的供應.

d. 但是, 獻祭的肉必須在神手選擇的地方吃.

6. 申 12:20-25

a. 摩西再次告訴以色列人，當中央聖所距離他們太遠時，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城

門內宰殺牛群和羊群, 並且可以吃肉。

b. 此外，動物的血要像水一樣倒在地上，因為血是肉體的生命。

c. 在這裏, 我們有一次看到這位聖潔的神.

7. 申 12:26-28.

a. 摩西再次說明, 吃肉是吃肉，獻祭是獻祭，兩件事情要要分得清清楚楚, 不

可混亂.

b. 吃肉只有不可吃血的禁令，而獻祭則必須到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去.

c. 在這裏與允許在家裏吃肉相，但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將他們的聖物和還願祭帶

到所指定聖所，以便向耶和華獻燔祭.

d. 摩西三次強調, “不可吃動物的血”.

e. 並且兩次強調, “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得福”.



II. Law concerning idolatry 關於拜偶像的律例(申 12:29-13:18)

1. 申 12:29-32

a.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像迦南人那樣，用火焚燒自己的孩子，作為祭祀他

們的假山神的祭品.

b. 那時就要謹慎，不可在他們除滅之後, 隨從他們的惡俗，陷入網羅.

c. 不可以說, “這些國民怎樣事奉他們的神，我也要照樣行.”

d. 神要從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祂名的居所，就當往那裏去求問，目的就是不

與偶像摻雜.

e. 凡神所吩咐的, 要謹守, 要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2. 申 13:1-5

a. 在這裏我們就看到, 家假先知借著邪靈, 也可以行神跡奇事.

b. 這等人會起來, 欺騙引誘神的百姓遠離真神, 去跟隨, 侍奉, 敬拜假神.

c. 神允許這些假先知和算命的存在百姓的中間, 是要試驗他們, 要看他們是否

盡心, 盡性, 盡意侍奉神.

d. 神的心意, 是要神的百姓做 7 樣的事情: 順從, 聽命, 跟隨, 謹守, 遵行、事

奉, 依靠.

e. 這些假先知和算命的, 要百姓的中間處死, 以免後患無窮.

f. 新約教導我們如何”試驗”假先知.

g. 約翰一書 4:1, “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

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h. 新約教導我們如何”分辨”假先知.

i. 約翰一書 4:2-3,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就是出於神的的；從此

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3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

的靈.”

j. 新約教導我們如何”拒絕”假先知.

k. 約翰二書 1:10-11, “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

也不要問他的安；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3. 申 13:6-11

a.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若暗中引誘你，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是你四圍列國的神.

b. 無論是離你近，離你遠，從地這邊到地那邊的神, 你 ”不可”遵從他，也 ”

不可”聽從他，眼 ”不可”顧惜他。你 ”不可”憐恤他，也 “不可”遮

庇他. 這裏有 5 個”不可”!

c. 總要殺他. 你先下手，然後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 要用石頭打死他.

d. 這樣, 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

e. 從人的觀點看來, 是不是很殘酷?

f. 但是我們必須從神的觀點, 來看這些事. 在舊約的聖經裏頭, 我們看到的神

是一位公義的神, 公正的神. 罪惡絕對不能在神面前存在, 逗留. 罪孽的工價

就是死亡.

g. 在這裏, 我們就看到救恩的偉大.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罪人死, 且死在十字

架上, 這樣我們的罪得以赦免, 並且給我們嶄新的生命, 讓我們再一次作為

永生神的兒女.

h. 詩篇 85:10,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i. 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擔當了我們的罪孽, 神公義的要求得到滿足, 神可以再

一次來親.愛我們.

4. 申 13:12-18

a. 在神所賜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聽人說，有些匪類從你們中間的一座城出來

勾引本城的居民，說, “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b. 你們就要探聽，查究，細細地訪問，果然是真，准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你們

中間.

c. 你們必要用刀殺那城裏的居民，把城裏所有的，連牲畜，都用刀殺盡

d. 為什麼這麼殘忍？上頭已經解釋過了.

e. 羅 8: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f. 林後 6:14、17, “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g. 太 5:29-30,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

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

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III. Law concerning food 關於食物的律例(申 14:1-21)

1. 申 14:1-2

a. 為什麼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可將額上剃光?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需

要與世界有分別.

b. 又因為我們是神聖潔的民，神從地上的萬民中, 揀選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

c. 外邦人弔喪的時候, 用刀劃身、將額上剃光, 都是外邦人敬拜偶像有關聯.

d. 神的百姓和外邦人的風俗習慣, 必須要有分別, 才能合神心意, 討神喜悅.

e. 我們再說, 我們的神是一位聖潔的神.

2. 申 14:3-8

a. 摩西繼續聖潔的主題, 允許吃什麼和禁止吃什麼.

b. 摩西具體說明, 那些陸地動物可以作為食物，那些是應該避免的。

c.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 因為這些是屬於不潔淨之物.

d. 凡分蹄成為兩瓣又倒嚼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

e. 倒嚼不分蹄，就與你們不潔淨.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f. 不潔淨的動物不可以拿來獻祭.

g. 神指示了什麼動物可吃，什麼動物不可吃, 但並沒有說明理由. 我們不需要

太在意, 因為神絕對不會做錯事的. 我們的神是, 萬無一失.



h. 今天從醫學的觀點來看, 我們就發現, 神說不可以吃的東西, 對身體沒有好

處, 神說可以吃的東西, 對我們身體總是好的.

i. 總而言之, 聽神的話, 照著去做, 是絕對不會錯的.

3. 申 14:9-10

a. 摩西按什麼神的心意, 規定了有關水生動物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食品.

b. 任何有翅和鱗的魚都是允許的.

c. 禁止食用任何沒有鰭和鱗的魚.

d. 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

e. 凡無翅無鱗的都不可吃.

f. 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4. 申 14:11-20

a. 摩西列出了以色列人禁止食用的不潔鳥類.

b.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們吃任何乾淨的鳥.

c. 凡潔淨的鳥，你們都可以吃

d.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與你們不潔淨，都不可吃

e. 凡潔淨的鳥，你們都可以吃. 講了兩次.

f. 這裏列出的不可吃的雀鳥都是食肉或食腐的，其中一些現在已經不能確定其

種類.

g. 蝙蝠並不是鳥類.

h. 這裏是用一般人容易懂的語言來分別潔淨和不潔淨.

i. 我們來看新約聖經的耶穌的教導. 可 7:18, 20, 耶穌說, “凡從外面進入的，

不能污穢人. 從人裏面出來的，才能污穢人.”

j. 保羅的教導. 提前 4: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

一樣可棄的.”



5. 申 14:21

a. 以色列人應避免吃任何自然死亡的東西，因為他們是至高無上的主的聖潔子

民。

b. 自死的牲畜，血沒被放乾淨，所以以色列人不可食用.

c. 雖然可以給你城裏寄居的吃，或賣與外人吃，但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不可

食用, 也不可故意吃血.

d.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e. 聖經中禁止吃的食物包括：

1. 血.

2. 動物的脂油.

3. 自己死的或被野獸殺死的牲畜.

4. 不潔淨的動物.

5. 迦南地前四年的果子.

6. 失雛的母鳥.

7. 屋內有屍體而沒有蓋好的飲食.

8. 用母山羊的奶煮的山羊羔.

f. 但對於營養過剩的現代人來說，如果我們儘量遵照這些條例控制飲食，也可

以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對身、心、靈的健康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然而,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羅 14:3），因為神所

看中的，是我們的內心.



IV. Law concerning the tithes 關於十一奉獻的律例(申 14:22-29)

1. 申 14:22-29

a. 以色列人奉命將所有農產品交納十分之一，以敬畏耶和華上帝.

b. 你要把你撒種所產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 這樣，你可以

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c. 又要把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並牛群羊群中頭生的，吃在耶和

華－你神面前，就是祂所選擇要立為祂名的居所. 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常敬

畏耶和華－你的神

d. 當耶和華－你神賜福與你的時候，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祂名的地方若

離你太遠，那路也太長，使你不能把這物帶到那裏去

e. 他們也受命照顧利未人. 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你不可丟棄他，因為他在你

們中間無分無業

f.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在你的城中

g. 在你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裏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

得飽足.

h. 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中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i.

V. Law concerning debts and slaves 關於借貸和奴隸的律例(申

15:1-18)

1. 申 15:1-6

a. 摩西命令以色列債權人在安息年免除以色列同胞的債務.

b.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c. 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 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 不可向鄰舍和弟兄

追討，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

d. 若借給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討. 但借給你弟兄，無論是什麼，你要鬆手豁

免了



e. 耶和華的豁免年, 也就是每七年一次休耕土地的”安息年. 這一年要叫地歇

息，不耕不種，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吃的.”

f.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耶和華必大

大賜福與你.

2. 申 15:7-11

a. 摩西勸告以色列的債權人，在赦免年臨近之際，不要猶豫借錢給有需要的弟

兄，因為至高無上的主會極大地祝福那些自由慷慨奉獻的人。

b.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

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你窮乏的弟兄, 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

給他，補他的不足

c. 你要謹慎，不可心裏起惡念，說,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惡眼看

你窮乏的弟兄，什麼都不給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於你了. ”

你總要給他，給他的時候心裏不可愁煩.

d. 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並你手裏所辦的事上，賜福與你.

e. 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 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

f. 路 6:34-35, 主耶穌說, “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從他收回，有什麼可酬謝的

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 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祂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g. 記得胡適博士(Dr. Fu Shih)嗎? 20 世紀中國偉人. 五四運動. 白話文運動.

我在紐約讀書的時候, 我學校的圖書館當年胡適博士常去的地方. 據說當時

有窮學者和窮學生向他借錢,他總來者不拒. 一旦把錢借解出去, 就不指望把

錢要回來, 因為他說, 總是有“一本萬利” 在人間.

3. 申 15:12-15

a. 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服事你六年，到第

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b. 聖經並沒有主張奴隸制，但也沒有取消奴隸制。



c.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人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而

是罪的奴僕.

d. 以色列人將自己賣作奴僕，原因是因為窮困或債務.

e. 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f. 你要從你羊群、禾場、酒榨之中多多給他；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

你也要照樣給他.

g. 羅 6:6, “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h. 林前 7:23,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i. 加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

奴僕的軛挾制.”

4. 申 15:16-18

a. 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以為難事，因他服事你六年，比雇工的工價多加一

倍了. 耶和華－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b. 他若對你說：“我不願意離開你”，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並且因在你那裏

很好

c. 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他便永為你的奴僕了. 你待婢女也要

這樣.

d. 使徒保羅生來就是羅馬公民. 保羅知道自由的重要, 自由的寶貴.

e. 然而, 保羅愛耶穌，耶穌也愛保羅. 因此，保羅心甘情願作為耶穌基督的奴

僕，一生跟隨耶穌, 一生服事主.

f. 就像出埃及記中的奴隸一樣, 出 21:5，保羅可以說, “我愛我的主，我不

願離開他.”

g. 在 加 6:17, 保羅說,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

的印記.”

h. 這一個 ”印記”(mark)在希臘文是 “stigmata”, 也就是奴隸的印記. 這

就是保羅.



VI、law concerning the first born of herds and flocks

關於頭生的牛羊的律例(申 15:19-23）

1. 申 15:19-23

a. 當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擊殺了埃及地所有頭生的人和牲畜，卻以

羔羊的血保護了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所以以色列人應當把一切頭生的公牲

畜獻給耶和華為祭，分別為聖歸給神，不可做任何其他的用途.

b. 在曠野裏，頭生的公牲畜必須在出生後第八天獻給神，祭物還比較小，所以

祭肉歸祭司所有.

c. 但進入應許之地以後，百姓居住的地點可能離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比較遠，

所以改成一年之內都可以去，那時頭生公牲畜長大了，祭肉你可以和兒女、

僕婢，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一起分享.

d. 有殘疾的頭生公牲畜不可以用來獻祭，但還是屬於神，所以必須在自己的城

裏和眾人分享.

e. 因為不是獻祭，所以潔淨人與不潔淨人都可以吃.

f. 要注意, 不可吃它的血.

g. 這些交易, 從人的角度看來, 好像不很合理, 但是我們一切所有, 都是從神得

來的, 都是屬於神的. 白白的得來, 就要白白的舍去.

VII． Law concerning the feasts 關於節期的律例(申 16:1-17）

1. 申 16:1-8

a. 以色列人奉命在神所指定的地方, 慶祝逾越節和無酵節。

b. 這個慶祝是為了紀念主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拯救出來。

c. 你要注意亞筆月，向耶和華－你的神守逾越節，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在亞筆

月夜領你出埃及.

d. 你當在耶和華所選擇要立為祂名的居所，從牛群羊群中，將逾越節的祭獻給

耶和華－你的神.



e. 除酵節緊接著逾越節.

f. 你吃這祭牲，不可吃有酵母的餅, 七日之內要吃無酵餅，就是困苦餅, 你本

是急忙出了埃及地, 要叫你一生一世記念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日子.

g. 在你四境之內，七日不可見面酵，頭一日晚上所獻的肉，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代表將罪從生活中徹底清除，追求過聖潔的生活.

h. 林前 5:8,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

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 只用真正的無酵餅.

i. 「回到你的帳棚去」（7 節），意思是回到守節期間暫時居住的地方.

j. 你神選擇要立為祂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時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時候，獻逾

越節的祭

k. 你要吃無酵餅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華－你的神守嚴肅會，不可做工.

2. 申 16:9-12

a. 以色列人要在七七節慶祝穀物豐收，以承認莊稼的賜予者耶和華上帝.

b. “七七節”又稱為”收割節” 猶太人依舊約稱為”七七節”(Shavuot).

c.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譯為”五旬節”(Pentecost），”五旬節”也是主耶穌復

活後的第五十天，聖靈在這一天澆灌下來，正式開始了新約的教會.

d. 你和你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以及在你們中間寄居的與孤兒

寡婦，都要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立為祂名的居所，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歡樂.

e. 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你要謹守遵行這些律例.

3. 申 6:13-15

a. “住棚節”又被稱為”收藏節”，在陽曆九、十月間，是一年農業工作的結

束，古代以色列人從初熟節到五旬節收割莊稼，五旬節之後收取葡萄，收完

葡萄以後慶祝住棚節。住棚節預表與神同在和進入國度的歡樂.

b. 同樣，摩西在這裏所強調的，是進入應許之地以後，每年的住棚節必須到在

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與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

與孤兒寡婦」一起感恩、分享與喜樂.

c.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

選擇的地方朝見祂，卻不可空手朝見.



d. 為什麼不可空手來朝見神呢? 神白白的賜給我們許許多多的恩典. 神要我們

有感恩的心.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e. 根據路加福音的記載, 耶穌上耶路撒冷, 在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之間, 醫治好

了十個麻瘋病人, 其中只有一個回來感謝神, 歸榮耀給神.

f. 耶穌說, 被醫好麻瘋病的人不是有 10 個人嗎為什麼只有一個人回來感謝神,

榮耀神呢?

g. 路 17:15-17, “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16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 17 耶穌說, “ 潔淨了的不

是十個人麼？那九個在那裏呢?”

h. 從士師時代一直到約西亞王十八年，以色列人的屬靈光景起起伏伏，並沒有

嚴格地”一年三次”朝見神. 一直到被擄歸回、重建聖殿以後，百姓才痛定

思痛，嚴謹地遵守了 500 多年.

4. 申 16:16-17

a. 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們到主面前去的時候，我們就不再獻這些祭了.

b. 所有的這些祭, 耶穌借著他的身體和借著他的十字架, 都為我們獻上了.

c. 來 10:20, “主耶穌基督借著幔子，就是祂的身體，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

活的路.”

d. 我們將與他一同坐下來享受筵席. Mark 14:25,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

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

e. 先知以賽亞為我們描述了那場甘美豐盛的盛宴。

f. 賽 25:6-9，“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用陳酒

和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 7 他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蓋萬民

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 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 主耶和華必擦去

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9 到

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素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

這是耶和華，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5. 申 16:18-20

a. 在這裏，以色列人在神所賜的各城裏，按著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官長.



b. 這些法官和官員將在應許之地, 按公正主持正義. 不可屈枉正直, 不可看人

的外表, 也不可受賄賂, 因為賄賂能叫智慧人的眼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

話.

c. 倒要追求至公至義.

d. 神在百姓中間所設立的四種權柄︰審判官、君王、祭司、先知.

e. 基督是我們最終公義和公正的審判者.

f. 詩 89:14，“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6. 申 16:21-22

a. 以色列人被禁止建造任何類型的亞舍拉柱。

b. 他們要專一敬拜耶和華上帝。

c. “木偶”原文是”亞舍拉”，又稱為”亞舍拉柱”，指代表迦南女神亞舍拉

的木柱或樹木，通常立於巴力祭壇旁.

d. “柱像” 指代表迦南男神巴力的石柱, 在神的祭壇旁設立偶像，是把兩種

信仰摻雜在一起

e. 約書亞的臨別的贈言. 他在示劍向百姓宣告聖言. 書 Joshua 24:14-15,

“現在害怕的是主 並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拋棄你們祖先在幼發拉底河對岸

和埃及所崇拜的神，去侍奉主。 15 但如果服務於主 你們認為你們不喜歡，

那麼今天就你們自己選擇要事奉的人，是你們祖先所事奉的幼發拉底河那邊

的神，還是你們居住在他們土地上的亞摩利人的神. 但對於我和我的家人來

說，我們將服務於主。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將你

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 事奉耶和華. 15 若是你們以

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

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



VIII. Final remak 結語

1. 為什麼要把這一段經文, 申 12-26, 放在申命記的正當中呢? 因為這裏所講到的,

是神的潔節, 神的公義, 神的慈愛. 這些是神的屬性, 神的本身, 神的自己, 神的性

格.

2. 我們今天所研究的這一段, 申 12-16, 特別講到神的聖潔.

3. 利 19:2,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 ─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4. 來 12:14, “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5. 彼前 1: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6. 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個與世界有分別的生活, 是聖潔的生活, 完全歸榮耀於神的生

活. 阿們.

供討論的問題：

1. 申命記 12-16 注重的七大要項是什麼?

2. 申命記 12-16 最注重的是神的那一個屬性?

3. 為什麼聖潔在基督徒的生活是那麼的重要?


